附件

撤 销 登 记 决 定 书
（雨政办）撤登字〔2026〕第001号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 南京炟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4MA1MHL4045
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南大道20号15幢104室
法定代表人：李丙涛       
2025年12月4日，我单位接到关于你公司提交虚假材料用于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备案）的举报，我单位按照《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予以受理、调查。经查，你公司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我单位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示你公司涉嫌虚假登记的事项及拟撤销情况，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放弃陈述、申辩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我单位决定撤销南京炟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设立登记。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京市雨花台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2026年01月27日



